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
                                
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
听证公告

根据《关于开展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制修订有关工作的通知》（川办便函〔2025〕330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修订技术方案（2025年版）〉的通知》及《关于印发〈乐山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修订工作方案〉的通知》（乐市自然资规发〔2025〕98号）的要求，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开展了对我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修订工作，并形成《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根据《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第三章第十二条，经请示区政府同意，由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召开《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听证会时间
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上午9∶00
2、 听证会地点
  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8楼大会议室
三、参会人员
1.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
2.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人和部分村委会代表1-2名（行政村代表由乡镇按照听证会要求推荐参会）。
3、 [bookmark: _GoBack]听证事项
《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
4、 听证须知
1.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本次《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2.听证参加人员应当遵守听证会会场秩序，不得鼓掌、喧哗、哄闹和实施其他妨碍听证活动的行为。
3.听证参加人发言、陈述、质证和辩论，须经听证主持人许可。
4.经批准后的听证代表应当亲自参加听证，如实反映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对听证内容的意见和建议。
5.听证会上提供的材料仅供听证代表发表意见时参考，会后收回。
5、 听证申请
 凡申请参加听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在2026年5月14日前向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回复，视为放弃听证。

附件：《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听证会听证申请书（部门、乡镇及群众代表听证申请书模板）

                  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
                      2026年4月27日

（联系人：史卫东；电话：13350501148。）













听证申请书（部门模板）

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
现就《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听证会提出听证申请。
代表信息                  （此处填写代表的姓名、地址）
申请听证的具体事项：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
理由及依据：本次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工作与我局工作有所关联，为了了解《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的各项指标，积极参与补偿标准的修订工作，特申请参加听证。

                        申请单位：
                               
 年  月  日





听证申请书（乡镇模板）

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
现就《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听证会提出听证申请。
代表信息                  （此处填写代表的姓名、地址）
申请听证的具体事项：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
理由及依据：本次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工作与乡镇征地工作息息相关，为了了解《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的各项指标，积极参与补偿标准的修订工作，特申请参加听证。

                        申请单位：

                                年    月   日




听证申请书（群众模板）

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
现就《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听证会提出听证申请。
代表信息                  （此处填写代表的姓名、地址）
申请听证的具体事项：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
理由及依据：我是乐山市金口河区        乡（镇、彝族乡）       _____村的村民。本次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工作涉及我集体在被征地过程中的切身利益。为了了解《乐山市金口河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修订成果报告》的各项指标，积极参与补偿标准的修订工作，特申请参加听证。

                        申请人：

                                年    月   日


